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嘉義市政府 函
地址：600211嘉義市東區中山路199號
承辦人：陳玫蓉
電話：05-2254321#359
傳真：05-2169926
電子信箱：s7261392@ems.chiayi.gov.tw

受文者：嘉義市立北園國民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4年3月26日
發文字號：府教課字第1145310753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說明七 (114ED10934_1_26085028335.pdf)

主旨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辦理「113學年度英語自主檢測

系統教師與家長實體說明會」，請貴校鼓勵教師踴躍出

席，並惠予出席人員公（差）假登記及課務派代，請查

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該署114年3月24日臺教國署國字第1145500998號函辦

理。

二、英語自主檢測系統（以下簡稱英檢系統，網址：www.

testmyenglish.edu.tw）於114年2月17日起舉辦第2次檢

測，該署為使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與家長更加瞭解英檢系統

之功能特色，及善用酷英平臺（網址：https://www.

coolenglish.edu.tw/）學習資源，特辦理4場分區實體說

明會。

三、有關旨揭說明會，資訊摘述如下：

(一)北部場：114年4月14日（星期一）下午3時至5時，地點

為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和平校區階梯教室誠101（臺北市大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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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區和平東路一段162號誠大樓1樓）。

(二)中部場：114年4月17日（星期四）下午1時至3時，地點

為國立臺中教育大學英才樓1樓R116大會議室（臺中市西

區民生路227號）。

(三)東部場：114年4月24日（星期四）下午2時至4時，地點

為國立臺東大學臺東校區國際會議廳（臺東縣臺東市中

華路一段684號）。

(四)南部場：114年4月25日（星期五）下午2時至4時，地點

為國立中山大學理學院國際會議廳（高雄市鼓山區蓮海

路70號理學院）。

四、參與對象：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及家長。

五、報名作業：

(一)報名方式：請逕至報名表單（網址：https://forms.gle

/gUbYDHrrYdDz4ma49）填寫報名，主辦單位將依據報名

表單中填寫之聯絡信箱，以電子郵件寄送相關活動通

知。

(二)報名時間：各場次報名時間皆自即日起至114年4月10日

（星期四）止，請於期限內填妥報名表單並送出。

(三)報名先後順序以報名表單送出時間為準，額滿為止；倘

提前額滿將於報名表單公告。

六、如有相關疑問，請洽英檢系統客服，電話：（02）2363-

3801；電子郵件：testmyenglish@ntnueng.tw。

七、檢附旨揭說明會實施計畫1份。

正本：本市各公私立高中職、本市各國民中小學(含嘉大附小)
副本：本府教育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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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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